
附表1-1：

年初结转和结余调整情况表

编制单位：

项目
调整前年初结转

和结余
变动项目

支出功能
分类科目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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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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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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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款 项
栏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合计

注：1.本表反映单位年初结转和结余调整情况，包括差错更正、收回以前年度支出、归集调入、归集调出、归集上缴等情况。根据单位年初结转和结余调整情况，按支出功能分类科目分“类”“
款”“项”分析填列。本表结转和结余数据，中央单位不包括事业单位的非财政拨款结余（累计结余）和专用结余（累计结余）；地方单位填报口径按照同级财政部门管理规定填报。

    2.“调整前年初结转和结余”为上年度部门决算年末结转和结余数，“调整后年初结转和结余”为本年度调整后年初结转和结余数。
    3.变动项目。变动项目各栏可填正数或负数，正数为结转结余增加的金额，负数为结转结余减少的金额。“会计差错更正”“收回以前年度支出”填列单位因会计处理错误、收回以前年度支出
而导致的结转结余调整金额（包括审计、监督检查等调整）；“归集调入”、“归集调出”填列单位按照规定与其他单位调入调出结转结余资金金额；“归集上缴和缴回资金”填列单位按照规定

上缴结转结余资金金额；“单位内部调剂”填列单位对结转结余资金改变用途，调整用于本单位其他项目等的调整金额。
    4.“备注”栏应写明作为调整依据的文件号。
    5.本表应作为部门决算报表说明第二部分的附件一并报送。



年初结转和结余调整情况表

单位：元

变动项目
调整后年初结转

和结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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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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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注：1.本表反映单位年初结转和结余调整情况，包括差错更正、收回以前年度支出、归集调入、归集调出、归集上缴等情况。根据单位年初结转和结余调整情况，按支出功能分类科目分“类”“
款”“项”分析填列。本表结转和结余数据，中央单位不包括事业单位的非财政拨款结余（累计结余）和专用结余（累计结余）；地方单位填报口径按照同级财政部门管理规定填报。

    2.“调整前年初结转和结余”为上年度部门决算年末结转和结余数，“调整后年初结转和结余”为本年度调整后年初结转和结余数。
    3.变动项目。变动项目各栏可填正数或负数，正数为结转结余增加的金额，负数为结转结余减少的金额。“会计差错更正”“收回以前年度支出”填列单位因会计处理错误、收回以前年度支出
而导致的结转结余调整金额（包括审计、监督检查等调整）；“归集调入”、“归集调出”填列单位按照规定与其他单位调入调出结转结余资金金额；“归集上缴和缴回资金”填列单位按照规定

上缴结转结余资金金额；“单位内部调剂”填列单位对结转结余资金改变用途，调整用于本单位其他项目等的调整金额。
    4.“备注”栏应写明作为调整依据的文件号。
    5.本表应作为部门决算报表说明第二部分的附件一并报送。



附表1-2：

非财政拨款结余和专用结余年初年末变动情况表 
编制单位： 单位：

元

项目
调整前年初

数

年初数变动情况
调整后年初

数

本年变动情况
（行政单位）

本年变动情况（事业单位）

年末数 备注
会计差错更

正
收回以前年

度支出
归集调入调

出
归集上缴

其他
本年收支差额

使用非财政拨款
结余/使用专用

结余
结余分配

其他

金额 备注 金额 备注

栏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非财政拨款结余

专用结余 -

注：
1.本表反映单位非财政拨款结余和专用结余年初年末变动情况，包括年初变动情况和本年变动情况。本表数据包括事业单位的非财政拨款结余（累计结余）和专用结余（累计结余）。                                                                                                                                
2.中央单位需填报本表。地方单位根据同级财政部门要求填报。
3.栏次1“调整前年初数”，应分别与2022年度部门决算《预算支出相关信息表》（财决附01表）对应的非财政拨款结余和专用结余年末数一致（系统可设置自动关联取数）。
4.栏次2—栏次7“年初数变动情况”各栏，填写因“会计差错更正”、“收回以前年度支出”、“归集调入调出”、“归集上缴”、“其他”因素2022年末数进行调整的情况，“其他”引起的调整需在备注栏
进行简单说明，并在报表说明文档进行详细说明和附调整依据及相关材料。年初数变动情况可填正数或负数，正数为增加的金额，负数为减少的金额。
5.栏次8“调整后年初数”，应分别与2023年度部门决算《预算支出相关信息表》（财决附01表）对应的非财政拨款结余和专用结余年初数一致（基本平衡审核）。
6.“非财政拨款结余”栏次9“本年收支差额”为行政单位填报非财政拨款结余等本年变动情况。根据政府会计准则制度规定，行政单位不应有专用结余。本栏可填正数或负数，正数为增加的金额，负数为减
少的金额。
7.本年变动情况（事业单位）的栏次10至栏次11“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使用专用结余”、“结余分配”等金额，应与2023年度部门决算《收入支出决算表》（财决02表）对应的“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和专用
结余”和“结余分配”等栏次保持衔接。
8.本年变动情况（事业单位）的栏次12，反映按照会计制度和部门决算报表填报要求，当年发生的非财政拨款结余和专用结余变动，因不参与收支分配等无法填入决算报表（主表）的情况，需在13栏“备注”
中对变动情况进行简要说明，并在报表说明文档进行详细说明和附变动依据及相关材料。本栏可填正数或负数，正数为增加的金额，负数为减少的金额。  
9.栏次14，应与2023年度部门决算《预算支出相关信息表》（财决附01表）对应的非财政拨款结余和专用结余年末数一致（基本平衡审核）。非财政拨款结余14栏=8栏+9栏，或者14栏=8栏-10栏+11栏+12栏；
专用结余14栏=8栏-10栏+11栏+12栏。                                              
10.本表应作为部门决算报表说明第二部分的附件一并报送。



附表2：

主要指标变动情况表
编制单位：

指    标
行次

本年度 上年度 比上年增减

栏    次 1 2 3

一、年度收支情况（单位：元） 1 0 0 0

    1.本年收入 2 604001.69 629521.79 -25520.1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3 604001.69 629521.79 -25520.1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4 0 0 0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 5 0 0 0

            *事业收入 6 0 0 0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7 0 0 0

            *其他收入 8 0 0 0

    2.本年支出 9 604001.69 629521.79 -25520.1

      其中：基本支出 10 604001.69 629521.79 -25520.1

            （1）人员经费 11 488934.06 535963.79 -47029.73

            （2）日常公用经费 12 115067.63 93558 21509.63

            项目支出 13 0 0 0

            其中：基本建设类项目 14 0 0 0

            事业单位经营支出 15 0 0 0

    3.年末结转和结余 16 0 0 0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17 0 0 0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18 0 0 0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 19 0 0 0

二、年末资产负债信息（单位：元） 20 0 0 0

    1.货币资金 21 0 0 0

    2.财政应返还额度 22 0 0 0

    3.房屋 23 0 0 0

    4.车辆 24 0 0 0

    5.在建工程 25 0 0 0

    6.借款 26 0 0 0

    7.应缴财政款 27 0 0 0

    8.应付职工薪酬 28 0 0 0

三、年末机构人员情况（单位：个、人） 29 0 0 0

    1.独立编制机构数 30 1 1 0

    2.独立核算机构数 31 1 1 0

    3.年末实有人数 32 4 4 0

      在职人员 33 4 4 0

        其中：行政人员 34 0 0 0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人员 35 0 0 0

              非参公事业人员 36 4 4 0

      离休人员 37 0 0 0

      退休人员 38 0 0 0

    4.年末其他人员数 39 0 0 0

    5.年末学生人数 40 0 0 0

四、补充资料（单位：元） 41 0 0 0

    1.固定资产情况 42 0 0 0



附表2：

主要指标变动情况表
编制单位：

指    标
行次

本年度 上年度 比上年增减

栏    次 1 2 3

      房屋面积（平方米） 43 0 0 0

      车辆数量（辆） 44 0 0 0

    2.“三公”经费支出 45 0 0 0

      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46 0 0 0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47 0 0 0

            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 48 0 0 0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49 0 0 0

            公务接待费 50 0 0 0

    3.培训费 51 0 0 0

    4.会议费 52 0 0 0

    5.机关运行经费 53 0 0 0

    6.年初预算数 54 0 0 0

      本年收入合计 55 772611.73 549522.11 223089.62

      本年支出合计 56 772611.73 549522.11 223089.62

      年末结转和结余 57 0 0 0

    7.全年预算数 58 0 0 0

      本年收入合计 59 604001.69 629521.79 -25520.1

      本年支出合计 60 604001.69 629521.79 -25520.1

      年末结转和结余 61 0 0 0
注：1.本表反映单位本年收支余、资产负债、机构人员等主要指标与上年数对比变动情况及变动原因 ，各单位均需填报本表。
    2.事业收入中含事业单位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 。
    3.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财政拨款 、事业收入、经营收入、上级补助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以外的收入。
    4.结转和结余包括单位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及其他资金结转和结余 。
    5.主要指标上下年变动幅度超过20%，其中机构人员指标上下年有变动的 ，应具体核实并说明原因。
    6.本表应作为部门决算报表说明第二部分的附件一并报送 。



附表2：

主要指标变动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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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一 一

-4.05 因今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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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主要指标变动情况表

增减％ 原因

4 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一

40.6 因人员工
资变动，40.6 因人员工
资变动，0

0 一

-4.05 因人员工
资变动，-4.05 因人员工
资变动，0

注：1.本表反映单位本年收支余、资产负债、机构人员等主要指标与上年数对比变动情况及变动原因 ，各单位均需填报本表。
    2.事业收入中含事业单位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 。
    3.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财政拨款 、事业收入、经营收入、上级补助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以外的收入。
    4.结转和结余包括单位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及其他资金结转和结余 。

    6.本表应作为部门决算报表说明第二部分的附件一并报送 。



附表3:

其他收入明细情况表
编制单位： 金额单位：元

项  目
行次

统计数 备注

栏  次 1 2

一、其他收入 1

（一）非同级财政拨款收入 2 —

    其中：本级横向转拨财政款 3
请在此处列明每笔本级横向转拨财政款的
具体来源、用途等情况。

         非本级财政拨款 4
请在此处列明每笔非本级财政拨款的具体
来源、以何种名义从地方申请、用途等情
况。

（二）投资收益 5 —

（三）利息收入 6 —

（四）捐赠收入 7 —

（五）事业单位固定资产出租收入 8 —

（六）盘盈收入 9 —

（七）其他 10 如有，请在此处说明具体内容。

注：1.本表填报“收入决算表”中其他收入的具体构成情况，说明单位从同级财政以外的同级政府
部门取得的横向转拨财政款、从上级或下级政府（包括政府财政和政府部门）取得的各类财政拨
款，纳入单位预算管理的投资收益 、利息收入、捐赠收入、事业单位固定资产出租收入等情况 。

    2.填报“本级横向转拨财政款”的单位，在对应的备注栏列明每笔本级横向转拨财政款的具体来

源、用途等情况。

    3.填报“非本级财政拨款”的单位，在对应的备注栏列明每笔非本级财政拨款的具体来源 、以何
种名义从地方申请、用途等情况。



    4.填报“其他”的单位，在对应的备注栏列明收入具体内容 。
    5.本表应作为部门决算报表说明第二部分的附件一并报送 。



附表4：

中央单位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情况表
编制单位： 单位：元

项目

二级
项目
代码

一
级
项
目
名
称

一
级
项
目
代
码

基建
项目
属性

密
级

年初结转和结余 本年收入 本年支出 年末结转和结 扣除项目 扣除后年末结转和结余

备注
支出功能
分类科目

代码

科目
名称
（二
级项
目名
称）

调整
前年
初结
转和
结余

变动

调整
后年
初结
转和
结余

小计
年初
预算

执行
中调

整
小计

当年
预算
拨款

使用
结转
结余
资金

合
计

结
转

结
余

预
付
款

存
货

合
计

扣除
后结
转

扣除后结余
项目

合计

其
中：
财政
收回

小
计

国库
集中
支付
结余
资金

非国
库集
中支
付结
余资
金

类 款 项
栏次 — — — —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合计 — — — — —

注：1.本表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部门结转和结余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8号）的规定填列。
    2.本表填列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全部收支情况（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执行政府会计准则制度的单位，“扣除
项目”中预付款和存货（14栏、15栏）一般应为零。

    3.以前年度安排的项目,截至本年年末未支出的部分应确认为结余资金;基建项目尚未竣工,截至本年年末未支出的部分应确认为结转资金。

    4.栏次1中填列上年度部门决算年末结转和结余数。栏次11、12、13中填列的截至本年年末结转和结余数，应与本年决算报表一致。
    5.“是否基建项目”指是否按照基本建设财务管理办法执行，包括：发展改革委安排的基建项目、同级财政安排的基建项目和其他主管部门安排的基建项
目。
    6.“变动项目”指因财政收回、审计调整、单位内部调剂等事项使年初结转和结余发生的变动。财政收回数列负数；审计调增结转结余按正数计算，调减
结转结余按负数计算；单位内部调剂调入结转结余按正数计算，调出结转结余按负数计算。

    7.涉及政府性基金预算转列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收支分类科目调整、审计调整等事项，请在“备注”中简要说明。涉及财政收回结转结余、单位内部调剂
结转结余、执行中追加追减预算等事项，请在“备注”中简要说明并列明财政部发文文号。

    8.审核公式。基本平衡公式： 4栏=（1+2）栏，5栏=（6+7）栏，8栏=（9+10）栏，11栏＝（12+13）栏，16栏＝（17+18）栏，18栏＝（19+20）栏，11栏
＝（4+5-8）栏，16栏＝（11-14-15）栏；1栏合计＝报表说明附01-1表（2+3）栏合计，2栏合计＝报表说明附01-1表（6+7）栏合计，3栏合计的绝对值≤
报表说明附01-1表（26+27）栏合计的绝对值，4栏合计＝财决07表1栏合计+财决09表1栏合计，5栏合计＝财决07表4栏合计+财决09表4栏合计，8栏合计＝财
决07表7栏合计+财决09表7栏合计，11栏合计＝财决07表12栏合计+财决09表12栏合计，12栏合计＝财决07表（13+15）栏合计+财决09表（13+15）栏合计，
13栏合计＝财决07表16栏合计+财决09表16栏合计。核实性公式：6栏+7栏≥9栏，4栏≥10栏，9、10栏≥0；如果执行会计制度=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则14栏
=0,15栏=0。
    9.本表应作为部门决算报表说明第二部分的附件一并报送。



附表5：

中央单位驻外机构情况表
编制单位： 单位：元

项   目 行次 金额 项   目 行次 金额
栏    次 1 栏    次 2

一、驻外使领馆情况（年末数） 1 — 三、驻外机构资产总量情况（年末数） 33 —
    （一）驻外使领馆数（个） 2 资产合计 34
          1.工作人员定编数（人） 3   （一）固定资产 35
            其中：外交系列定编数（人） 4         1. 房屋和构筑物 36
          2.工作人员实有数（人） 5         2. 设备 37
            其中：外交系列实有数（人） 6         3. 文物和陈列品 38
          3.配偶人数（人） 7         4. 图书和档案 39
            其中：随任配偶人数（人） 8         5. 家具和用具 40
          4.馆员个人购买车辆数 （辆） 9         6. 特种动植物 41
    （二）经费独立处数（个） 10   （二）流动资产 42
          1.工作人员定编数（人） 11   （三）其他资产 43
            其中：外交系列定编数（人） 12 负债合计 44
          2.工作人员实有数（人） 13   （一）应缴财政款 45
            其中：外交系列实有数（人） 14   （二）其他应付款 46
          3.配偶人数（人） 15 净资产（国有资产总额） 47
            其中：随任配偶人数（人） 16   （一）财政拨款结转 48
          4.馆员个人购买车辆数 （辆） 17   （二）其他资金结转结余 49
    （三）非经费独立处数（个） 18   （三）资产基金 50
          1.工作人员定编数（人） 19 四、驻外机构经费支出明细（本年数） 51 —
            其中：外交系列定编数（人） 20 　 　驻外机构经费合计 52
          2.工作人员实有数（人） 21     （一）基本支出 53
            其中：外交系列实有数（人） 22     （二）项目支出 54
          3.配偶人数（人） 23         1. 购房费 55
            其中：随任配偶人数（人） 24         2. 建房费 56
          4.馆员个人购买车辆数 （辆） 25         3. 大修理费 57
二、驻外机构固定资产（年末数） 26 —         4. 房租费 58
    （一）房地产（平方米） 27         5. 其他 59
          1.土地 28 60
          2.房屋和构筑物 29 61
    （二）交通工具（辆） 30 62
          1.公有车辆定编数 31 63
          2.实有公有车辆数 32 64



注：1.本表反映中央单位驻外机构的人员、机构、资产和经费支出等基本情况，由有外交驻外编制和机构的部门填报。

    2.本表须按馆、处分别填列。
    3.驻外使领馆数（2行）：外交部填驻外使领馆数，其他部委驻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使团也填在本项目内。



附表6：

中央单位驻外机构人员基本数字表
编制单位： 单位：人

项    目 行次 年末数 项    目 行次 年末数

栏    次 1 栏    次 2

一、外交系列工作人员数 1     4.参赞 19

    1.大使 2       其中：正司级参赞 20

      其中：副部级大使 3             副司级参赞 21

            正司级大使 4             处级参赞 22

            副司级大使 5     5.一等秘书 23

    2.总领事及副总领事 6     6.二等秘书 24

      其中：正司级大使衔总领事 7     7.三等秘书 25

            副司级大使衔总领事 8     8.随员 26

            正司级总领事 9     9.职员 27

            副司级总领事 10 28

            处级总领事 11 二、工勤系列工作人员数 29

            副司级副总领事 12     1.特一级厨师 30

            处级副总领事 13     2.特二级厨师及相应等级 31

    3.公使及公使衔参赞 14     3.特三级厨师及相应等级 32

      其中：正司级公使 15     4.一级厨师及相应等级 33

            副司级公使 16     5.二级厨师及相应等级 34

            正司级公使衔参赞 17     6.三级厨师及相应等级 35

            副司级公使衔参赞 18     7.三级厨师以下及相应等级 36

注：本表反映中央单位驻外机构人员情况，由外交部、商务部、教育部、科技部、文化部、农业部等有外交驻外编制和机构的部门填报。



附表7：

住房公积金业务收支情况表
编制单位： 单位：元

项    目 行次 本年数
年末累计

数
项    目 行次 本年数

年末累计
数

栏    次 1 2 栏    次 3 4

一、业务收入 1 三、增值收益分配及使用 14

    1.住房公积金利息收入 2     1.提取公积金个人贷款风险准备金 15

    2.个人委托贷款利息收入 3 　    其中：核销呆账支出 16

    3.项目贷款利息收入 4     2.提取公积金项目贷款风险准备金 17

    4.国家债券利息收入 5 　    其中：核销呆账支出 18

    5.增值收益利息收入 6     3.提取住房公积金中心管理费用 19

    6.其他收入 7 　    管理费用支出 20

8          其中：（1）工资福利支出 21

9                （2）商品和服务支出 22

二、业务支出 10                （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3

    1.住房公积金利息支出 11                （4）其他资本性支出 24

    2.住房公积金归集手续费支出 12     4.提取城市廉租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补充资金 25

    3.委托贷款手续费支出 13 　    其中：上缴财政城市廉租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补充资金 26

注：1.本表反映本年度及截至本年末累计的住房公积金业务收支和增值收益分配使用情况，仅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填报。
    2.本表“住房公积金利息收入”填列公积金中心将住房公积金存入受委托银行取得的利息收入；“个人委托贷款利息收入”填列公积金中心委托银行向职工发放住房
公积金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委托存贷款利息按国家规定的利率和期限计算。
    3.本表“住房公积金利息支出”填列公积金中心按国家规定应支付职工个人的住房公积金利息；“住房公积金归集手续费支出”填列公积金中心按照规定支付给受委
托银行的住房公积金归集手续费；“委托贷款手续费支出”填列公积金中心按照规定支付给委托银行的委托贷款手续费。
    4. 本表“提取公积金个人贷款风险准备金”填列公积金中心按照规定提取的住房公积金贷款风险准备金;“核销呆账支出”填列公积金中心按照规定的程序和范围，
利用贷款风险准备金核销的住房公积金呆账;“提取公积金项目贷款风险准备金”填列公积金中心按照年末项目贷款余额4％计提的贷款风险准备金;“提取住房公积金
中心管理费用”填列公积金中心按照规定提取的住房公积金中心管理费用。


